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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成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日期：2021年1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成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成长领航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096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1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配套法规、《富国成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富国成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0]�3014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1年1月21日至2021年1月21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1年1月25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462,997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7,999,999,824.08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0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7,999,999,824.08

利息结转的份额 0

合计 7,999,999,824.08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141,585.77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18%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1年1月25日

注：

（1）按照有关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以及与本基金有关的法定信息披露费由本

基金管理人承担。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未认购本基金的基金份额。

（3）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未认购本基金的基金份额。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认购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

售机构的网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www.fullgoal.com.cn）或客户服务

电话（400-888-0688）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基金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购、

赎回申请。 申购、赎回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对于申购申请及申购份额的确认情况，投资者应

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日期，本基金的赎回业务自基金合同

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在确定申购、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将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赎回的开始时间。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

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产品法律文件和风险揭示书。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6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部分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了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简称：蓝思科技，证券代码：300433)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发布《蓝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 根据中国证

监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证券

投资基金投资此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股) 总成本(元)

总成本占基

金资产净值

比例（%）

账面价值(元)

账面价值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限售期

（月）

富国成长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72,

327.00

39,999,998.88 0.4857 51,808,174.65 0.6291 6

富国互联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72,

327.00

39,999,998.88 0.6593 51,808,174.65 0.8539 6

富国沪深300增强证券投资基金 550,315.00

14,000,

013.60

0.2153 18,132,879.25 0.2788 6

富国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963.00 1,500,018.72 0.0963 1,942,830.85 0.1247 6

富国美丽中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6,540.00 4,999,977.60 0.1176 6,475,993.00 0.1524 6

富国融享18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58,963.00 1,500,018.72 0.1799 1,942,830.85 0.2330 6

富国天合稳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9,623.00

15,000,

009.12

0.2961 19,428,077.85 0.3835 6

富国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314,466.00 8,000,015.04 0.1811 10,361,654.70 0.2345 6

富国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196,540.00 4,999,977.60 0.1251 6,475,993.00 0.1620 6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1年01月22日数据。

投资者可以登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fullgoal.com.cn或拨打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

户服务热线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费）进行相关咨询。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01月26日

关于富国沪港深业绩驱动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及定投业务的

公告

2021年1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沪港深业绩驱动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沪港深业绩驱动混合型

基金主代码 005847

交易代码 前端交易代码：005847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配套法规、《富国沪港深业绩驱动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富国沪港深业绩驱动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

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1年1月27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1年1月27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 5,000,000.00

定期定额投资 5,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

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富国沪港深业绩驱动混合型A 富国沪港深业绩驱动混合型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5847 011117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管理人原决定自2020年12月11日起对单个基金账户对本基金日累计金额超过1000万元（不

含1000万元）的申购及定投业务申请进行限制（见2020年12月10日公告）。 本基金管理人现决定自2021年

1月27日起对单个基金账户对本基金日累计金额超过500万元（不含500万元）的申购及定投业务申请进行

限制如单个基金账户日累计申请金额超过500万元，则单笔金额超过500万元的申请（若有）本基金管理人

有权拒绝，其余申请按金额从大到小进行排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500万元限额的申请给予确认，其余

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针对单笔申购及定投业务申请，仅有确认和不予确认两种处理方式，不存在对单笔

申请的部分确认。

2、自2021年1月27日起，在暂停本基金大额申购及定投业务期间，本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金额

500万元（含500万元）以下的申购和定投以及赎回等业务正常办理。

3、关于恢复本基金大额申购及定投业务的时间，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4、 投资者可以登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fullgoal.com.cn或拨打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费）进行相关咨询。

5、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

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6日

证券代码：003002� � � � � � � �证券简称：壶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6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1年1

月25日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1月15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秦跃中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的董事11人，实际出席的董事11人，公司全体

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山西壶化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与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的议案》

经审核，同意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中陆金粟(珠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陆

金粟” ）以及其他有限合伙人张玉、方芳、李慧霞、王卒、赵君、龚晓锋、余锐、张强，共同发起投资设立中陆金

粟乐航一号(珠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定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参与投资设立股权投资基金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拟参股成都飞亚航空设备应用研究所有限公司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拟以4,000.00万元参与飞亚航空增资及股权转让，将直接持有飞亚航空8%的股权；同时

公司以2,000.00万元通过认购中陆金粟专项基金中陆金粟乐航一号(珠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份额方

式，间接持有飞亚航空3.76%的股权，合计持有飞亚航空11.76%的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暨签署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09）。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6日

证券代码：003002� � � � � � �证券简称：壶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7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1月15日

通过书面方式送达。 会议于2021年1月25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三楼小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

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建国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监事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与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的议案》

经审核，同意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中陆金粟(珠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陆金粟” ）以及其他有限合伙人张玉、方芳、李慧霞、王卒、赵君、龚晓锋、余锐、张强，共同发起投资设立中陆

金粟乐航一号(珠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定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参与设立股权投资基

金的议案》（公告编号：2021-008）。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拟参股成都飞亚航空设备应用研究所有限公司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以4,000.00万元参与飞亚航空增资及股权转让，将直接持有飞亚航空8%的股权；同时公

司以2,000.00万元通过认购中陆金粟专项基金中陆金粟乐航一号(珠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份额方

式，间接持有飞亚航空3.76%的股权，合计持有飞亚航空11.76%的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暨签署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09）。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月26日

证券代码：003002� � � � � � � � � � �证券简称：壶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8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

投资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中陆金粟乐航一号(珠海)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定

为准）。

投资金额：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2,000万元投资合伙企业

份额。

风险提示：合伙企业在后续经营、管理过程中将受到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等多种因素影响，可

能存在因项目实施、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以及退出等多方面风险因素。 合伙企业尚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 公司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作为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中陆金粟(珠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陆金粟” ）以及其他有限合伙人共同发起投资设立中陆金粟乐航一号(珠海)股

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定为准，以下简称“投资基金” 或“合伙企业” ）。投

资基金的目标规模为人民币3,921万元，公司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

2、公司于2021年1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参与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签署《中陆金粟乐航一号(珠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之合伙协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

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介绍

（一）普通合伙人

企业名称：中陆金粟(珠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UQFT33B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17007

法定代表人：余锐

控股股东：成都金粟远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中陆金粟(珠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80%股权。

实际控制人：余锐，持有成都金粟远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70%股权。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6月8日

营业期限：2016年6月8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基金、基金管理、投资管理、创业投资、股权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备案情况：中陆金粟已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P1034175。

（二）其他有限合伙人

1、张 玉，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51010*********4286，住所：成都市天府新区

2、方 芳，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32010*********2067，住所：成都市高新区

3、李慧霞，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51070*********9347，住所：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4、王 卒，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51100*********1578，住所：成都市锦江区

5、赵 君，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51062*********0024，住所：四川省绵竹市剑南镇

6、龚晓锋，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51072*********7077，住所：成都市锦江区

7、余 锐，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35042*********7014，住所：成都市青羊区

8、张 强，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51012*********0012，住所：成都市双流区

三、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合伙企业及其他参与投资合伙企业的各合伙人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利益安排，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四、设立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及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1、基金名称：中陆金粟乐航一号(珠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定为

准）

2、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3、主要经营场所：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的名称为准

4、基金规模：全体合伙人的认缴出资总额为3,921万元人民币，出资方式均为货币。 各合伙人认缴出资

额如下表所示：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 51.01%

张玉 有限合伙人 500 12.75%

方芳 有限合伙人 400 10.20%

李慧霞 有限合伙人 200 5.10%

王卒 有限合伙人 200 5.10%

赵君 有限合伙人 100 2.55%

龚晓锋 有限合伙人 200 5.10%

余锐 有限合伙人 180 4.59%

张强 有限合伙人 120 3.06%

中陆金粟(珠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21 0.53%

合计 3,921 100.00%

5、出资方式：所有合伙人之出资方式均为人民币出资。 各合伙人应保证其缴付至合伙企业的任何出资

均为其自有资金且资金来源合法。

6、存续时间：投资基金的存续期为5年，自投资基金成立之日起算，且不得超过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如

投资基金的存续期限需超过合伙企业存续期限的， 则普通合伙人在取得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可

以变更投资基金的存续期。 存续期内，自投资基金成立日之日起算至3年为投资基金的投资期。 投资期后不

得再进行股权和私募股权基金投资，可进行现金管理投资。

7、投资范围：投资基金可投资于成都飞亚航空设备应用研究所有限公司非上市股权以及公开发行的国

债、银行存款及货币市场基金。投资基金投资于非上市股权时，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产业政策的

要求。

8、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中陆金粟(珠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基金管理人：中陆金粟(珠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基金托管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投资决策：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决策

12、管理费：在基金成立后的前3年合伙期限内，合伙企业应向管理人支付管理费，管理费率为每个运作

年度2%，以计提日合伙企业实缴出资总额为计算基础，后2年不再收取管理费。

13、业绩报酬：管理人按单个有限合伙人超过年化收益8%（单利）以上部分的20%计提业绩报酬。

14、会计核算方式：基金管理人将以基金为会计核算主体，单独建账，独立核算，单独编制财务报告，并

于一个会计年度结束之后，由第三方独立审计机构对合伙企业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15、退出方式：

【选项一】合伙企业协助被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直接或间接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出售其持有的

上市公司股票退出；

【选项二】合伙企业直接出让被投资企业股权、出资份额、资产或被投资企业研发项目的经济权益实现

退出；

【选项三】被投资企业解散、清算后，合伙企业就被投资企业的财产获得分配。

五、其他说明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合伙企业份额

认购、未在合伙企业中任职。

本次公司参与投资合伙企业，不会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

六、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公司围绕“民爆、出口、爆破、军工” 四大板块，实施四轮驱动战略，在军工领域的一次重要

布局。 实施本次投资，既是贯彻以民爆业务板块为基础、坚定向军工领域拓展的战略方向；又是在公司民爆

板块稳定发展的同时，寻找新的业绩增长点。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长期将有助于加快公司军工领域发展步

伐，对公司长远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七、对外投资风险

公司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以认缴出资额（2,000万元人民币）为限对合伙企业承担有限责任；合伙

企业成立后的投资项目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目标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复杂因素影响，投资收益尚

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中陆金粟乐航一号(珠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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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对

外投资暨签署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壶化股份” ）近日与中陆金粟（珠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陆金粟” ）、成都飞亚航空设备应用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亚航空” 、“目标

公司” ）及其股东彭冬、彭兵、彭道堂、彭晓蓉(以下简称“原股东” )就增资及股权转让的相关事项达成一致,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对外投资概述

1、壶化股份、中陆金粟与飞亚航空及其原股东签订了《关于成都飞亚航空设备应用研究所有限公司之

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 ）。 公司拟以4,000万元参与飞亚航空增资及股

权转让，将直接持有飞亚航空8%的股权；同时公司以2,000万元通过认购中陆金粟设立的专项基金中陆金

粟乐航一号(珠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名称最终以工商登记的为准，以下简称“中陆金粟乐航” ）合伙

份额的方式，间接持有飞亚航空3.76%的股权，合计持有飞亚航空11.76%的股权。

2、公司于2021年1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参股成都飞亚航空设备应用研究所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同意本次事

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

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1、彭 冬，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51010*********3019，住所：成都市青羊区

2、彭 兵，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54230*********0918，住所：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

3、彭晓蓉，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51222*********9144，住所：成都市温江区

4、彭道堂，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51010*********6233，住所：重庆市忠县忠州镇

彭道堂为彭冬、彭兵、彭晓蓉的父亲，前述四人为一致行动人。上述交易对手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利益安排，未直接或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工商注册登记情况

名称：成都飞亚航空设备应用研究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5201919224W

成立日期：1994年1月31日

法定代表人：彭道堂

住所地址：成都市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锦绣大道北段480号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机械设备及配件、电器设备的开发、研制、生产、销售及维修；通用零部件制造；航空器部件、

海上救生设备的研发、生产、维修；其他专业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飞亚航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前，飞亚航空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彭晓蓉 967 32.23%

2 彭兵 967 32.23%

3 彭冬 966 32.20%

4 彭道堂 100 3.33%

合计 3,000 100%

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后，飞亚航空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投资金额（万元）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彭冬 - 966.0000 29.6240%

2 彭兵 - 412.6522 12.6547%

3 彭晓蓉 - 412.6522 12.6547%

4 彭道堂 - 100.0000 3.0666%

5 壶化股份 4,000 260.8696 8.0000%

6 中陆金粟乐航 3,686 240.3913 7.3720%

7

成都云峰天合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及其关联

方

3,700 241.3044 7.4000%

8

安徽交控招商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及其跟投

方

6,006 391.6956 12.0120%

9 其他投资方 3,608 235.3043 7.2160%

合计 21,000 3260.8696 100.0000%

注：上述股东的认缴出资额和股权比例以最终协议签署和工商登记为准。

（三）主要财务指标

飞亚航空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

1 资产总计 504,667,323.41 479,770,456.41

2 负债合计 242,661,682.65 245,512,386.95

3 所有者权益合计 262,005,640.76 234,258,069.46

4 营业收入 81,883,364.38 88,684,293.26

5 净利润 31,745,903.25 20,972,623.18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增资及股权转让金额、方式

本次投资目标公司的投后估值为人民币50,000万元（估值按照目标公司2021年度预计净利润的8.3倍

进行初步估算）。 目标公司在原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基础上，本轮增加注册资本总计人民币260.8696

万元，投资团（本次投资的所有投资方合称“投资团” ）认购目标公司本次增资人民币260.8696万元注册资

本，认购总价款人民币4,000万元。其中，壶化股份认购目标公司本次增资人民币130.4348万元，认购总价款

人民币2,000万元。

原股东一致同意彭兵和彭晓蓉向投资团转让目标公司本次增资后的合计34%的股权，含税转让价款合

计为17,000万元，其中彭兵向壶化股份转让4%的股权，含税转让价款为人民币2,000万元；向中陆金粟乐

航转让7.372%的股权，含税转让价款为人民币3,686万元。 原股东同意就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放弃优先购

买权。

本次增资和股权转让完成后，壶化股份持有目标公司8%的股权，中陆金粟乐航持有目标公司7.372%的

股权。投资团向目标公司增资的方式为货币（人民币）。投资团支付的增资款与其认购的注册资本的差额部

分，合计人民币3739.1304万元应计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

2、股权转让及增资程序

各方应积极配合目标公司办理关于本次投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及时提供或签署办理该等工

商变更手续所需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相关费用由目标公司承担。 如果该工商变更手续未能在投资人支付

投资款后的20个工作日内或投资人一致同意的其他期限内办理完毕的， 则投资人中任何一方有权选择针

对其自身解除本协议。

3、投资资金的用途

本次投资资金将根据投资人与目标公司商定的投资资金使用计划使用；如需用于其他用途，应经本次

投资完成的目标公司董事会以特殊决议形式批准。

4、投资后目标公司的组织结构和日常经营管理

各方一致同意，本次投资完成后，目标公司当前的管理团队将继续负责目标公司的日常运营管理，同时

应根据目标公司未来战略规划引进相关人员。投资人将获得目标公司董事会一个席位，在战略资源、管理规

范化和资本运作等方面对目标公司进行支持，同时投资人和投资人委派董事在目标公司股东（大）会和董

事会层面参与目标公司的重大决策。

5、特别约定

各方确认，除经投资人书面同意之外，本次投资完成后，若目标公司采取送股、配股、增资等法律允许的

方式扩大总注册资本/股本，则投资人有权按其在送股、配股、增资之前的持股比例在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

认购权，认购该等新增注册资本或增发的股份，以使投资人在目标公司的持股比例不因前述注册资本/股本

的扩大而被稀释。

投资人或其委派的人士有权检查/查阅目标公司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目标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股

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年度审计报告、会计账簿（包括原

始会计凭证）及其他相关文件、与政府、股东、董事、重要雇员、会计师磋商公司事务的记录等。 因检查发生

的费用由投资人承担。

目标公司和原股东应确保目标公司定期向投资人提供目标公司的相关信息。

6、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自然人签字，非自然人主体盖章并通过内部有权部门审批且法定代表人、执行事

务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公司围绕“民爆、出口、爆破、军工” 四大板块，实施四轮驱动战略，在军工领域的一次重要

布局。 实施本次投资，既是贯彻以民爆业务板块为基础、坚定向军工领域拓展的战略方向；又是在公司民爆

板块稳定发展的同时，寻找新的业绩增长点。

飞亚航空成立于 1994�年，位于成都市温江区，主营航空维修、飞机改装、地面设备、机载产品等业务。

公司深耕军机维修市场20余年， 维修机型几乎涵盖国内所有批量装备的现役飞机， 涉及2000余个维修项

目，国内军机维修市场连续多年综合排名在民营企业中位居前3名。 公司目前已具备20余个项目改装能力，

改装机型均为现役主力机型；在检测设备及航空军械方面，具备600多项产品研制能力，其中近50项产品为

客户单一采购来源。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长期将有助于加快公司军工领域发展步

伐，对公司长远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六、风险提示

本次投资项目未来可能会受到产业政策、客户需求、市场竞争、项目实施等诸多因素影响，目标公司在

运营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本次投资可能存在项目情况未达预期的投资风险；同时，本次投资是与其

他投资方共同进行，亦存在其他投资方未能履约导致公司最终不能完成对目标公司投资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6日

证券代码：002621� � � � � � � � � � �证券简称：美吉姆 公告编号：2021-012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1月25日（星期一）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1月2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1月25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月25日9:15至2021年1月25日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家楼50号院A3号楼二层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俊君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2021年1月9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刊载了《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7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315,009,149股，有表决权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公司股份数量315,009,1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8.1061％。 其中，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232,896,612股，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公司股份数量232,896,6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28.1731％；通过网络方式投票的

股东6名，代表公司股份82,112,5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33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7,473,064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2.113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17,156,42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075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316,63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83％。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现场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冯泽伟律师和许雪

霏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5,009,1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7,473,06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冯泽伟律师和许雪霏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意

见如下：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6日

证券代码：000835� � � � � � � � � � �证券简称：*ST长动 公告编号：2021-004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21日、1月22日、1月25日连续

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偏离-13.2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前期已披露信息存在重大信息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

化。

4、经公司自查，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

阶段的重大事项；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以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相关风险提示

1、经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0年6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及《中国证券报》披露了《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0年6月24日开市始停牌，自2020年6

月29日开市起复牌并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公司于2020年10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及《中国证券报》披露的《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预测

公司2020年度累计净利润为-19,000至-16,000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20年修订)等相关文件精神的规定，公司股票将可能在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分不同情

形执行以下安排：

（1）如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情形，按照新规执行；

（2）如未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但触及原规则暂停上市标准，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并在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按新规执行，未触及新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3）如未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且未触及原规则暂停上市标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4）如未触及新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及《中国证券报》，有关公司的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6日

证券代码：000516� � � � �证券简称：国际医学 公告编号：2021-005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月25日（星期一）14:55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1月2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月25日的交易时间，即

09:15—09:25，0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1年1月25日0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西安市高新区团结南路中晶科技广场B座六楼大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史今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大会投票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74人，持有公司股份661,643,211股，占公司股份

总额的33.5681%。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11人，代表股份537,133,80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7.251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63人，代表股份124,509,4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3169％。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议案具体表决

情况见下表：

总体表决结果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同意(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反对（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弃权(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关于更换2020年度审

计会计师事务所的提

案

661,585,511 99.9913% 57,700 0.0087% 0 0.0000% 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反对（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弃权(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关于更换2020年度审

计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143,608,308 99.9598% 57,700 0.0402% 0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吕延峰、周永伟

3.结论性意见：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审查、核查、验证了以上各项，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300516� � � � � � � � � � �证券简称：久之洋 公告编号：2021-001

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与某政府采购方签订了两份政府

订货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合同金额分别为6,585.2万元、6,600万元人民币。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因合同部分信息涉及国家秘密， 公司根据对外信息披露相关规定， 豁免披露销售对象的具体信

息。

该客户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该客户具有良好的信用，款项一般为专款，具备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一

1、合同标的：某型号红外产品。

2、合同金额：6,585.2万元。

3、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双方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之日起生效。

4、合同的履行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约定的权利与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

5、其他：本合同中已对合同订立依据、交付的技术状态、主要性能指标要求、价格与经费支付、质

量保证、交付地点和运输方式、违约责任、合同附件等条款做了明确的规定。

（二）合同二

1、合同标的：某型号红外产品。

2、合同金额：6,600万元。

3、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双方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之日起生效。

4、合同的履行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约定的权利与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

5、其他：本合同中已对合同订立依据、交付的技术状态、主要性能指标要求、价格与经费支付、质

量保证、交付地点和运输方式、违约责任、合同附件等条款做了明确的规定。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签署的两份合同金额分别为6,585.2万元、6,600万元，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

的比例分别约11.50%、11.52%，合同的签署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本次签署的两份合同为成熟产品的持续批量订货，该类产品是列装各军兵种的通用装备，在未

来一段时期可实现多个领域的批量应用，可进一步扩大公司在传统领域和新领域的市场份额。 合同的

持续签订是客户对公司高可靠的履约保障实力和产品质量的认可，对公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将做好相关任务排产计划，以保证产品的如期交付。

公司近年来以“跨界融合，智能集成” 为技术创新基点，将红外、激光、光学等技术深度融合，大量

创新成果均应用到各类竞标项目中，并取得优异的成绩，获得用户高度评价，经济效益将逐步释放，未

来公司产品也将呈现质与量的突变。

3、本次签署的两份合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

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鉴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变化以及自然

灾害、社会性突发事件等不可抗力及其他不可预计的事件等可能会影响合同的顺利履行，因此存在一

定履约风险和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次所签署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

订）》、《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也不需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七、备查文件

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5日

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人民币份额增加招商银行

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

银行” ）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21年1月26日起，本公司增加招商银行为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人民币份额销售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招商银行“招赢通” 平台办理本基金的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

理方式以招商银行的规定为准。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申购赎回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 转换业务

008284

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人民币份

额

开通 暂不开通 不开通

二、重要提示

1.招商银行仅在“招赢通” 平台开通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其他销售渠道（如柜台等）如果开

通将另行公告。

2.招商银行暂不开通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招商银行今后如开通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本公司可不再特别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招商银行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或垂询招商银行。

3.本基金最新交易状态请关注本公司相关公告。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招商银行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缪建民

联系人：陈芊

客户服务电话：95555

网址：www.cmbchina.com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

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

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

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

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6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

中证生物科技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为促进易方达中证生物科技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场内简

称：生物科技，基金代码：159837）的市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流

动性服务业务指引》等有关规定，自2021年1月27日起，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选定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为本基金流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6日

易方达中证生物科技主题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增加申购赎回代

办证券公司的公告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9家销售机构签

署的协议，自2021年1月27日起，本公司增加上述销售机构为易方达中证生物科技主题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生物科技” ，二级市场交易代码：159837，一级市场申购、赎回代码：

159837）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上述销售机构的规定为

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

办公地址：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

法定代表人：李福春

联系人：安岩岩

联系电话：0431-85096517

客户服务电话：95360

传真：0431-85096795

网址：www.nesc.cn

2.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618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26号广发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联系人：黄岚

客户服务电话：95575或02095575

网址：www.gf.com.cn

3.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768号国泰君安大厦

法定代表人：贺青

联系人：芮敏祺

客户服务电话：95521

传真：021-38670666

网址：www.gtja.com

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法定代表人：周杰

联系人：金芸、李笑鸣

联系电话：021-23219000

客户服务电话：95553

传真：021-23219100

网址：www.htsec.com

5.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268号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长柳路36号兴业证券大厦20楼

法定代表人：杨华辉

联系人：乔琳雪

联系电话：021-38565547

客户服务电话：95562

网址：www.xyzq.com.cn

6.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法定代表人：霍达

联系人：黄婵君

联系电话：0755-82943666

客户服务电话：95565、400-8888-111

传真：0755-82943636

网址：www.newone.com.cn

7.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6号SK大厦38层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联系人：杨涵宇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客户服务电话：4009101166

网址：www.cicc.com.cn

8.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501房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395号合利天德广场T1楼10层

法定代表人：胡伏云

联系人：陈靖

联系电话：020-88836999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传真：020-88836984

网址：www.gzs.com.cn

9.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1号楼2001

办公地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28号龙翔广场东座5层

法定代表人：冯恩新

联系人：焦刚

联系电话：0531-89606166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传真：0532-85022605

网址：http://sd.citics.com/

10.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

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

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

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

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6日


